
 1 

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計畫 
111年 3 月 22日修訂 

112年 8 月 28日修訂 

一、緣起: 

    由於人口的高齡化、少子化及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化，老人隨

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逐漸衰退，首先面臨生心理疾患所帶來

的不適與不便；再者，子女可能因就業、另組家庭而居於外地，

傳統強調家庭奉養的觀念逐漸式微，家庭所能發揮的照顧功能有

限，顯示老年生活要面對多重的挑戰，而獨居的老人則更多一份

孤獨感與安全性需要被關懷與支持。 

       因應人口及家庭結構的改變，獨居人口日漸增多，而獨居老

人所要面臨的生活挑戰更需要多元的資源介入與協助，亦反映出

政府應著力於建構完善且具可近性、主動性的老人照顧服務體

系，以維護獨居老人在社區生活中享有尊嚴、安全的基本權利，

進而提升生活品質，落實在地老化的目標。 

二、依據：老人福利法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三、目標: 

(一)建立獨居老人資料庫：確實掌握全市獨居長者人口分布、需求

及服務使用情形，服務使用者導向且具效能的福利輸送，避免

資源重疊或錯置。 

(二)建構具全面性、主動性的獨居老人關懷網絡：運用社區志工訪

視獨居長者，了解其需求並適時轉介福利服務資源協助，強化

社區照顧能量，落實「在地老化」的理念。 

(三)結合公私部門資源提供補充性、支持性之服務，使獨居之長者

獲得妥善、周全之社會照顧及網絡支持。 

(四)即時協助獨居老人危機事件，針對遭遇危機事件之獨居長者，

啟動網絡通報機制以即時介入提供協助，保障其生命安全。 

四、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五、承辦單位：本局委託辦理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社會福利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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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辦單位： 

(一)本市戶政、衛生、警政、消防及各區公所等相關公部門。 

(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三)民間慈善或社福團體。 

七、服務對象：年滿 65歲以上，實際居住臺中市，經評估並符合以下

獨居老人定義： 

   （一）有單獨居住之事實。 

   （二）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列入獨居： 

         1.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 

         2.與子女同戶籍，但其未經常同住（查有連續達 3天以上獨

居之事實） 

   （三）有同住者，且同住者均 65歲以上之老人，列入獨居。 

   （四）其他經本局、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各區公所訪視評估需

列冊關懷之老人。 

八、實施項目及分工: 

(一)建立獨居老人資料庫及更新名冊 

1.建置獨居老人資料庫，受理獨居老人通報，符合資格者列入獨

居老人名冊並每季清查，資料隨時更新。(辦理單位:本局、區

公所) 

2.登錄獨居老人資料庫個案資料(基本資料、評估及服務紀錄等

資訊)，掌握獨居老人需求、服務及資源網絡提供情形。 (辦

理單位:委託承辦單位)。 

  3.通報需關懷之獨居老人。(辦理單位:本市戶政、衛生、警政、

消防等相關公部門)。 

(二)個案服務 

1.福利服務資源整合 

針對每位獨居老人連結各區區公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民

間慈善單位或社福團體進行關懷服務（最小服務單位為里），建

立相對應的單位及志工提供服務。(辦理單位:委託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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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照分級提供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對於獨居長輩不同需求及危機程度，建立分級服務體系，

據此評估、追蹤、各級間的個案轉列，服務方式與分工說明請

見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流程圖（如附件一）及服務分級表

（如附件二）。(辦理單位:本局、委託承辦單位)。 

3.志工關懷服務 

運用志工依獨居老人特質、個別化需求或志工的專長提供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陪同聊天、簡易健康狀況評估、整理居

家環境等服務並作成紀錄，確認居住狀況、發現特殊狀況或發

掘新獨居老人時加以通報；提供服務之志工得依本局補助項目

及標準得支領服務費用(如附件三)。(辦理單位: 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民間慈善或社福團體。)。 

(三)個案管理 

視個案需要連結緊急救援、營養餐飲、居家照顧等服務資

源，全面且主動關懷獨居老人需求。(辦理單位:本局、委託承辦

單位)。 

(四)志工訓練機制 

針對志工需具備之關懷訪視技巧、紀錄填寫說明及其他服務

相關所需知能，提供志工教育訓練課程。(辦理單位:委託承辦單

位)。 

(五)服務網絡整合機制 

  每半年一次或視實際需要召開聯繫會議，進行獨居長者服務

之溝通與協調，強化服務網絡的整合與連結。(辦理單位:本局) 

(六)各單位依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計畫分工表(如附件四)執行。 

九、計畫預期效益 

(一)建立具動態性且依危機和需求程度不同分級的獨居老人資料

庫。 

(二)建構整合性且在地化的獨居老人關懷網絡，全面地針對獨居

老人提供直接且主動的關懷訪視，降低獨居老人潛在生活危

機，減少社會疏離感和孤獨感，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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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分級服務體系與個案管理機制，針對急迫性或問題具風

險性之獨居長者，提供即時的協助與資源轉介，保障其生命

安全或滿足個別特殊需求。 

十、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相關預算辦理。 

十一、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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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流程圖 
 

 

 

 

 

 

 

 

  

 

  

 

 

 

 

 

 

 

 

 

 

 

 

 

 

 

 

 

 

 

 

 

 

 

 

 

 

依個案需求提供服務 

 

依結案指標進行評估後 

結案 

結案指標: 

1.有同住者。 

2.看護照顧。 

3.入住機構。 

4.往生。 

5.遷移其他縣

市。 

附件一

三 

評估期限: 

1.一般新個案應

於 10個工作日內

完成家訪及評估

分級。 

2.臨時交辦個案

應於 1個工作日

內完成家訪，3

個工作日完成評

估。 

 

 

需求評估與服務分級 

區公所初步訪

視評估是否符

合本市獨居老

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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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分級表 

級別 適用對象 服務內容 權責單位 

A級 

1.身體機能急遽惡化。 

2.發生重大壓力事件及危

機事件，例如:重要他

人死亡等。 

3.有自殺或自傷行為。 

4.經評估有急迫性或高風

險性問題需介入處理。 

1.承辦單位社工人員應每月關懷訪

視及電話問安至少 2次。 

2.依個案狀況進行個案管理、評估

需求、問題轉介、連結相關資

源，並追蹤服務情形，擔任服務

提供單位統一之聯繫窗口。 

委託承辦

單位 

B級 

經評估無急迫性或高風險

性問題之一般個案，但須

社工處遇介入，如:家庭

問題、經濟問題、照顧問

題等。 

B級個案在服務內容上分為 B-1級及

B-2級，說明如下:  

(1)B-1級:未接受居家照顧服務、老

人營養餐飲服務或緊急

救援服務之個案，承辦

單位社工人員應每月關

懷訪視及電話問安至少 1

次，依個案狀況進行個

案管理、評估需求、問

題轉介、連結相關資

源，並追蹤服務情形，

擔任服務提供單位統一

之聯繫窗口。 

(2)B-2級:已接受居家照顧服務、老

人營養餐飲服務或緊急

救援服務之個案，社工

人員每季與服務提供單

位連繫，了解獨居老人

使用服務狀況。 

委託承辦

單位 

C級 

1.身心狀態穩定。 

2.生活自理能力佳。 

承辦單位社工人員應每年關懷訪視

或電話問安至少 1次，依個案需求

結合志願服務資源進行關懷訪視或

電話問安服務。 

委託承辦

單位 

D級 
1.身心狀態穩定。 

2.生活自理能力佳。 

1.區公所依據臺中市里幹事服勤及

工作考核要點持續辦理獨居老人

區公所 

附件二 



2 

 

3.無接受關懷服務意願。 家戶訪問，瞭解里民需要，發掘

問題，主動服務。 

2.結合轄內志工團體(如:愛鄰守護

隊)等資源機制關懷訪視。 
 



 

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關懷服務費補助項目及標準 

項目 補助標準說明 申請時間 檢附資料 

關懷

服務

費 

1. 提供列冊獨居老人關懷支持服務，

服務每案每次新臺幣 150元。 

2. 每案每月最高補助 3次。 

1. 按季核銷。 

2. 第一季於 4

月 15日前、

第二季於 7

月 15日前、

第三季於 10

月 15日前、

第四季於 12

月 10日前。 

1. 領據 

2. 支用單據明

細表 

行政

管理

費 

1. 每月服務 1 案補助新臺幣 50 元，

有實際服務（關懷訪視或電話問

安）列冊獨居老人，始得申請。 

2. 若列冊獨居老人當月結案，隔月

即不得請領行政管理費。 

3. 本項補助申請不含各區區公所服

務之個案。 

4. 應按時提報報表及配合本局行政

督導等事項。 

5. 支用項目包括電話費、油料費、通

訊費、文具、網路費、工作人員及

志工意外保險費等其他與執行本

計畫相關之費用。 

1. 領據 

2. 支用單據明

細表 

3. 月報表 

備註 

 

1. 只提供列冊獨居老人電話問安服務，補助行政管理費。 

2. 核銷注意事項：各項支用單據憑證(含紀錄表)，請依臺中市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請受補助單位自行

保存各項經費支用單據，供社會局事後審核作成相關紀錄，自行保

存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如財團法人法、社

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等)及會計制度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附件三 



臺中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計畫分工表 

單位 工作內容 

社會局 

1.建置獨居老人資料庫。  

2.委託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社會福利團體辦理獨居老

人關懷服務。 

3.對於獨居長輩之不同需求及危機程度，建立分級服務體

系。 

4.每半年一次或視實際需要召開聯繫會議。 

委託 

承辦單位 

1.於獨居老人資料庫登錄資訊，包含個案基本資料、個案評

估及服務紀錄等，以利掌握其需求及資源網絡提供情形。 

2.媒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民間慈善單位或社福團體等志願

服務資源進行關懷服務。 

3.針對獨居長輩之不同需求及危機程度進行評估，提供分級

個案服務，視需要連結緊急救援、營養餐飲、居家照顧等

資源服務，全面且主動關懷獨居老人需求。 

4.對於志工需具備之關懷訪視技巧、紀錄填寫說明及其他服

務相關所需知能，提供志工教育訓練。 

區公所 

1.通報有獨居老人，進行初步訪視評估，符合資格者列入獨

居老人名冊並每季清查。 

2.隨時掌握區內獨居長者動態。 

3.各區公所（社會課、民政課）督導、協調里鄰長、里幹事

執行獨居老人訪查、關懷等事項。 

其他公部

門 

戶政、衛生、警政、消防等相關公部門知悉有獨居老人須協

助，則進行通報。 

其他協辦

單位 

提供志工關懷服務，依獨居老人特質、個別化需求或志工的

專長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陪同聊天、簡易健康狀況評

估、整理居家環境等服務並作成紀錄，確認居住狀況、發現

特殊狀況或發掘新獨居老人時加以通報。 

附件四

三 


